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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被誘騙⾃拍裸照、私密照，該怎麼辦？對⽅會有什麼懲罰？

⽂:陳琦姸（認證法律⼈） ‧ 刑事犯罪  ‧ 2025-08-22

案例

註腳

本⽂

無論是透過打⼯、送點數給錢、戀愛情勒等⽅式，任何⼈引誘、詐騙未滿18歲的兒童及少年[1]⾃拍裸照都是
犯罪的⾏為！未成年⼈不幸遭遇被誘騙⾃拍裸照、私密照等性剝削[2]犯罪時，該如何處理？我們先從即時蒐
證、申訴管道等開始，再討論進⼊司法流程後，加害⼈要⾯臨的懲罰，以及被害兒少在程序中有哪些保障措
施。

⼀、最關鍵的「蒐證」，是申訴、提告前要先做的事

⾸先，遭遇性犯罪不是被害⼈的錯，希望被害的兒童、少年少⼥停⽌⾃責、找信任的⼤⼈求助；成年⼈更應避
免指責孩⼦，做錯的是加害⼈，⽽不是未成年的孩⼦。

（⼀）蒐證並保留相關證據

發覺被誘騙拍攝裸照、私密照後，最關鍵要先做的事是趕快「蒐證」，不要刪除、不要封鎖！

1. A是17歲的少⼥，暑假期間想打⼯，收到⼀位微信暱稱是⼥性姓名的B與他聯絡，B說⾃⼰是內⾐模
特兒，作為「姐姐」想多幫助就學中的妹妹們，可以幫A向公司應徵內⾐模特兒⼯作，但A要提供裸
露上⾝的照⽚給他，照⽚也另外有報酬，B還傳了很多其他⼥性露胸的照⽚給A，說是⾃⼰和其他模
特兒的照⽚。A信以為真，為了得到這份打⼯及報酬就拍了露胸的照⽚給B。要跟B⾯交報酬時，才發
現B其實是男性，還被B警告不可以張揚，不然就要把裸照外流[1]，A該怎麼辦？

2. C是12歲的少年，玩⼿機遊戲認識D，常組隊也愈來愈熟識，D有時還會送⼀些點數給C。有次D跟C
說，如果C拿著學⽣證⾃拍露出⽣殖器的裸照，他就會送點數和稀有造型給C，C實在很想要稀有造
型，就依指⽰⾃拍裸照傳給對⽅，雖然確實得到點數和稀有造型[2]，但C後來後悔了，怕裸照被外
流，C該怎麼辦？

   案件改編⾃最⾼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297號刑事判決。[1]

   案件改編⾃臺灣⾼等法院臺南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018號刑事判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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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蒐證內容

可以包括雙⽅的對話訊息、對⽅的帳號，或照⽚被外流的網⾴⾴⾯及網址等[3]，這些都是⽇後提供給申訴單
位、檢警法院的重要證據。

2. 蒐證⽅式

可以⽤⼿機截圖或螢幕錄影、⽤其他⼿機平板翻拍（避免IG、Telegram有部分截圖通知對⽅的功能），或是
網⾴⾴⾯列印或轉存為PDF檔等各種可以保存證據的⽅式蒐證；不同社群軟體的蒐證⽰範，還可以參考臺北市
婦幼警察隊的影⽚《【網路性影像】教你蒐證下架》，影⽚中都有具體的步驟指引可以參考[4]。

 

因此，儘管在著急慌亂之際，還是請努⼒蒐證，在報警前都不要封鎖對⽅、刪除對話紀錄，也不要急著把⾃⼰
的照⽚、影⽚刪掉或收回。無論是孩⼦或家⻑，與對⽅的互動則先不要打草驚蛇，避免對⽅發覺⽽刪掉性影
像、相關對話紀錄、封鎖帳號等；甚⾄如果被對⽅傳給其他⼈、上傳到平臺，蒐證、報警前也先不要要求其他
⼈或平臺移除。

（⼆）向性影像處理中⼼申訴下架

蒐證之後，如果發現性影像已經被流傳到網路上，可以向衛⽣福利部的「性影像處理中⼼」提出申訴下架性影
像。

性影像處理中⼼有提供電話（（02）6605-7373）或線上申訴兩種⽅式，無論是不是本⼈都可以提出，建議
提供相關網址與事證，經過中⼼確認受理後，就可以由他們通知平臺業者在24⼩時內限制瀏覽或移除兒少裸
照、私密照等性影像[5]；如果業者不處理⼜沒有正當理由，政府可以罰平臺業者新臺幣（下同）6萬〜60萬
元、命令限期移除、限制瀏覽，不照做可以按次處罰並直接封網[6]。

除了申訴以外，中⼼有提供電話或線上諮詢，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時，可以先諮詢性影像中⼼。

（三）報警

雖然申訴可以下架外流於網站上的照⽚、影⽚，但要根本地扣⾛、刪除加害⼈⼿中存有裸照、私密照的⼿機、
硬碟等[7]，避免⽇後仍被對⽅威脅散布照⽚、影⽚，還是必須要⾛司法程序，並藉此使加害⼈受到應有的懲
罰。進⼊司法程序常⾒的⽅式，例如準備相關證據向警察、檢察官提告，才會進⼊後續的偵查、審判程序[8]。

被害的未成年⼈可以⾃⾏報警提告[9]，或由家⻑、信賴的⼤⼈陪同報警；即使被害兒少不敢、不願出⾯提告，
⾝為法定代理⼈的爸媽也有權提出獨⽴告訴[10]。報警提起刑事告訴是不⽤花錢的；不過如果想聘請律師陪同
協助處理，會需要⼀筆律師費[11]，如果經濟上有困難或有其他特殊情形，也可以向法律扶助基⾦會申請，由
他們指派律師，⽽不⽤負擔律師費或只要負擔部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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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騙兒少⾃拍裸照可能涉及的刑事責任

當照⽚、影⽚的內容有性器官、或依照⼀般通常社會觀念⾜以引起性慾或羞恥的⾝體隱私部位，例如臀部、肛
⾨等，在法律上屬於「性影像」[13]。任何⼈誘騙未滿18歲的兒少⾃拍裸照、私密照等性影像，會是犯法的⾏
為，即使加害⼈是未成年⼈也犯法；如果威脅散布裸照、或已經上傳外流，也會有刑責；甚⾄只是下載持有，
同樣都是犯法的。以下簡單說明相關刑責。

（⼀）誘騙兒少⾃拍裸照，會有什麼罰則？

誘騙未成年⼈⾃拍性影像的⼈，依照有沒有違反未成年被害⼈的意願，分別會成⽴以下犯罪：

1. 以詐術違反意願，7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是⾮常嚴重的犯罪。當對⽅⽤與事實不符的詐術要未成年⼈⾃拍裸照、私密照，會成⽴以詐術使少年⾃⾏拍
攝性影像罪，⾏為⼈將⾯臨最少7年的有期徒刑，還可併科500萬元以下罰⾦[14]；除了⽤詐術妨害被害⼈的意
思⾃由、性⾃主決定權以外[15]，對⽅⽤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兒少意願的⽅法，讓兒少⾃
拍、被拍性影像，都會成⽴這條罪名[16]。

例如明明是男性卻偽裝⾃⼰是⼥性並從事內⾐模特兒⼯作，騙被害少⼥交出胸部裸照以換取打⼯機會，以錯誤
資訊妨害少⼥對於性⾃主的決定，讓少⼥誤以為露胸照是打⼯⽤途⽽拍照傳送，就成⽴本罪[17]。

2. 沒有違背意願的引誘，3〜10年有期徒刑

⾄於如果對⽅是勸導、誘惑本來無意⾃拍裸照、私密照的未成年⼈，但沒有違反未成年⼈的意願、性⾃主決定
的意思，則成⽴引誘使少年⾃⾏拍攝性影像罪，將⾯臨3〜10年有期徒刑，可併科300萬元以下的罰⾦[18]。

例如對⽅⽤⾦錢引誘被害兒少提供⾃拍的私密照，被害兒少也清楚⾃⼰是出於賺錢的⽬的⽽⾃拍裸照，並沒有
違反意願，那就會成⽴引誘使少年⾃⾏拍攝性影像罪[19]。

（⼆）將照⽚外流、威脅外流涉及的刑責

如果對⽅不只是誘騙兒少⾃拍裸照，還將兒少的裸照上傳到網路、群組，或私訊給別⼈，散布者會成⽴散布少
年性影像罪，將⾯臨1〜7年有期徒刑，可併科300萬元以下罰⾦[20]。

如果對⽅是利⽤已經有兒少的性影像，威脅兒少如果不繼續拍，就要把⼿上的性影像傳給同學、男⼥朋友、⽗
⺟或⽼師，或公開到網路平臺上，迫使被害⼈繼續⾃拍提供裸照、私密照，這樣的⾏為⼜會回到前⾯提到的違
反兒少意願，以脅迫使少年⾃⾏拍攝性影像罪的嚴重罪刑，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21]。

（三）即使沒有誘騙⾃拍，只要持有兒少性影像就犯法



即使沒有誘騙兒少拍裸照，任何⼈只要下載、持有兒少的性影像，就犯法！依照持有的⽬的不同⽽有不同的懲
罰：分為單純下載、想分享給他⼈⽽下載，甚⾄是要營利⽽下載這3種，持有者恐⾯臨輕則2個⽉，重則7年6

個⽉的有期徒刑，還可以併科3萬〜450萬元的罰⾦[22]。

三、被害⼈報案提告後，該如何保護⾃⼰？

蒐證、申訴也報案提告後，被害兒少和家⻑可能會擔⼼其他⼈會不會認出來、開庭會不會遇到對⽅、什麼時候
才可以不⽤擔⼼照⽚不會外流等等，這些問題，法律上有相關制度提供保護。

（⼀）去識別化保密、安全措施

要先讓被害兒少及家⻑放⼼的是，涉及兒童、少年裸照的性剝削案件，整個偵查、審判過程及判決等相關⽂
件，⼩孩的⾝分資訊都會去識別化處理，會以⼀組代號來稱呼，任何知道孩⼦⾝分的⼈也必須保密，不可以揭
露孩⼦的⾝分[23]，避免被害⼈被認出來，不會因為報警和進⼊司法程序就讓兒少的⾝分被曝光。

此外，警察、檢察官或法官問話時，都要確保被害兒少在安全的環境[24]；如果偵審過程中，被害兒少會遇到
要跟被告對質、詰問，⽽檢察官或法官認為有必要使被害⼈的⾝分保密，就要⽤蒙⾯、變聲、視訊或其他適當
隔離的⽅式[25]，讓被害兒少可以保密、⾃由陳述。

（⼆）由社⼯、爸媽陪同做筆錄

檢警在偵查犯罪或法官在審判時，可能需要傳被害的⼩孩來詢（訊）問事情經過，訊問的過程政府會派社⼯陪
同，爸媽也可以在場陪同孩⼦做筆錄、表⽰意⾒[26]，所以被害兒少可能還是必須到庭，但會避免多次傳被害
兒少來問話[27]。

（三）要求對⽅交出性影像、禁⽌散布

當對⽅以被害兒少的性影像犯強制罪、恐嚇罪，⽽被羈押時，如果被告希望停⽌羈押，檢察官可以向法院聲
請，要求被告交出被害⼈的性影像、禁⽌對⽅散布、上傳性影像，或移除已上傳⾄網路平臺的性影像[28]。被
害⼈這邊雖然不能直接向法官聲請，但可以試著向檢察官提出，請檢察官斟酌。

當然也有可能⼀開始檢察官搜索對⽅住處時，就已經扣押到照⽚、⼿機、隨⾝碟等與犯罪有關的東⻄[29]，不
⽤再要求對⽅交出；這些物品最後也會被法院沒收[30]，不會再外流。

（四）禁⽌對⽅騷擾、接觸

除了由法官命令對⽅交出性影像、禁⽌散布，在同樣條件下，法官也可以下令禁⽌對⽅恐嚇、騷擾、接觸被害
⼈和家屬，或禁⽌對⽅沒有正當理由接近被害⼈住家、學校等保護命令[31]。



（五）對⽅拜託我跟他和解撤告，要接受嗎？

如果對⽅想要和解，請被害這⽅撤告，被害⽅可以⾃⾏斟酌，但因為誘騙兒少⾃拍裸照的相關罪名都是⾮告訴
乃論，所以即使被害⽅願意撤告，檢察官還是可以起訴、法官也可以審理對⽅是否有罪，不受被害⽅撤告與否
影響。

四、案例說明

案例中B的⾏為可能成⽴嚴重的以詐術使少年⾃⾏拍攝性影像罪，將⾯臨最少7年的有期徒刑，還可併科500萬
元以下罰⾦；D的⾏為則可能成⽴引誘使少年⾃⾏拍攝性影像罪，將可能被處3〜10年有期徒刑，和併科300
萬元以下罰⾦。

A和C不幸遭遇此事，都建議先蒐證，再透過衛⽣福利部的性影像處理中⼼申請下架外流的性影像；並以報警
等⽅式進⼊司法程序，透過司法程序扣押、沒收對⽅存有性影像的⼿機、硬碟，才能避免裸照、私密照外流。

註腳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歲之⼈；所稱兒童，指未滿⼗

⼆歲之⼈；所稱少年，指⼗⼆歲以上未滿⼗⼋歲之⼈。」
[1]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指下列⾏為之⼀者：…
…三、拍攝、製造、重製、持有、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販賣或⽀付對價觀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
像、與性相關⽽客觀上⾜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或其他物品。」

[2]

   性影像處理中⼼（n.d.），《應對性影像事件》。[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2023），《【網路性影像】教你蒐證下架I臺北婦幼波麗⼠》。[4]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網路業者透過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知有第四章犯罪嫌疑情
事，應於⼆⼗四⼩時內限制瀏覽或移除與第四章犯罪有關之網⾴資料。」
申訴流程及注意事項可以參考：性影像處理中⼼（n.d.），《我要申訴》。

[5]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47條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無正當理由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並得令其限制接取：……⼆
、違反第⼋條第⼀項規定，未限制瀏覽、移除。」

[6]

   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6、7項：「
VI 第⼀項⾄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為⼈與否，沒收之。
VII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客觀上⾜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或
其他物品之⼯具或設備，不問屬於犯罪⾏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者，不在此限。」

[7]

   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檢察官因告訴、告發、⾃⾸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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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
   刑事訴訟法第232條：「犯罪之被害⼈，得為告訴。」

最⾼法院72年台上字第629號刑事判例：「犯罪之被害⼈得為告訴，刑事訴訟法第⼆百三⼗⼆條定有明
⽂，依此規定，被害⼈雖係未成年⼈，祇須有意思能⼒，即得告訴……。」

[9]

   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被害⼈之法定代理⼈或配偶，得獨⽴告訴。」[10]

   關於⾃⼰是否需要請律師，可以參考：匿名（2024），《我需要找律師嗎？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
尋求法律諮詢呢？（下）》。

[11]

   關於法扶的申請資格與費⽤負擔，可以參考：張學昌（2022），《法律扶助是什麼？哪些⼈可以申請法
律扶助？》、《如何申請法律扶助？需要負擔費⽤嗎？》。

[12]

   中華⺠國刑法第10條第8項第2款：「稱性影像者，謂內容有下列各款之⼀之影像或電磁紀錄：……⼆、
性器或客觀上⾜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體隱私部位。」
中華⺠國刑法第10條修法理由（2023/2/8）：「（⼆）第⼆款所稱『客觀上⾜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體
隱私部位』，指該⾝體隱私部位，依⼀般通常社會觀念⾜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例如臀部、肛⾨等。」

[13]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意願之
⽅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客觀上⾜以引起性慾或羞恥
之圖畫、語⾳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

[14]

   有實務⾒解認為，⽤詐術騙未成年⼈⾃拍性影像，要達到違反被害⼈的意願，也就是妨害被害⼈的意思⾃
由、性⾃主決定權的程度時，才會成⽴本罪。參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715號刑事判決：「綜觀上
開規定之⽂義、結構及其法定刑之輕重，第2項與第3項所規定⾏為態樣之區別，應視⾏為⼈是否違反被
害⼈意願為斷。⽽該第3 項所指之『詐術』，既與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其他違反本⼈意願之⽅法
並列，當然亦須達到違反被害⼈意願始⾜當之，……⼜所謂『違反本⼈意願』，須⾏為⼈所實施之⼿段達
到⾜以妨害、壓抑被害⼈之意思⾃由及性⾃主決定權為必要，於⾏為⼈施⽤詐術之情況，若係帶有⾮現實
⼈⼒可得⽀配實現之恐嚇性質詐術（如詐以神⿁⼒量云云），⽽使被害⼈⼼理陷於受強制之陰影，⾜以妨
害被害⼈之⾃由意思及其決定者，固即該當；倘⾏為⼈施以⾮恐嚇性質之詐術，⽽被害⼈對於法益侵害之
對價、⽬的雖受到欺瞞，但對於法益受侵害⼀事沒有誤認，此時應認被害⼈係動機錯誤，難認其性⾃主活
動係受妨害、壓抑⽽為決定，其同意應認有效；⽽若⾏為⼈詐騙內容與法益侵害有關，且已嚴重影響被害
⼈同意效⼒者（如欺瞞被害⼈所為與性⾏為無關者），則此同意無效，應認⾏為⼈詐騙⾏為仍妨害被害⼈
性⾃主之意思決定，違反被害⼈之意願。」

[15]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16]

   臺灣新北地⽅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5號刑事判決：「蓋被告刻意隱匿其實為男性之事實，並假冒⼥性
⾝分以姐姐⾃居，佯裝為內⾐模特兒，業使告訴⼈對於被告性別及拍攝裸照之⽬的、⽤途產⽣錯誤認知，
因此同意⾃拍裸露照⽚，難認出於告訴⼈之原意。被告所為，實已妨害告訴⼈之意思決定⾃由。被告明知
於此，卻刻意隱瞞其男性⾝分，以前揭『陳雅琳』之⼥性內⾐模特兒⾝分博取信任，所為⾃屬詐術之⾏使
，⽽與單純動機錯誤有別。被告以前揭⽅式，使告訴⼈陷於錯誤，因⽽依被告指⽰，⾃拍上開裸露胸部之
猥褻照⽚，所為⾃⾮屬單純引誘⾏為，被告所為，應構成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以詐術
使未滿18歲之少年⾃⾏拍攝猥褻性影像之犯⾏等情明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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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
拍攝、⾃⾏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客觀上⾜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或其他物
品，處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18]

   臺灣⾼等法院113年度上訴字第603號刑事判決：「經查，告訴⼈於偵查中陳稱：當時因為被告說有錢賺
，我才願意拍攝等語（⾒他字卷第127⾴），於原審審理時再陳稱：當時被告⽤IG帳號傳訊息給我，我想
要賺錢才拍攝等語（⾒原審卷第128⾴），復查無證據⾜認被告對告訴⼈施以帶有任何恐嚇性質之詐術，
則告訴⼈同意拍攝胸部及下體之猥褻照⽚給被告，係出於賺取⾦錢之動機⽽為決定，被告並未施以妨害、
壓抑告訴⼈⾃由意思之詐術，告訴⼈雖受欺瞞，但對於法益受侵害⼀事沒有誤認，應認其僅係動機錯誤，
沒有違反其意願製造猥褻⾏為之電⼦訊號。是核被告所為，係犯107年7⽉1⽇修正⽣效後、112年2⽉17
⽇修正⽣效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為之電⼦訊號罪……。」

[19]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觀覽、聽聞兒童
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客觀上⾜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或其他物品者，處⼀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

[20]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臺灣⼠林地⽅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58號刑事判決：「丙○○⾷髓知味，⼜基於違反本⼈意願之⽅法使少
年⾃⾏拍攝性影像之犯意，於110年3⽉3⽇，再次使⽤『甲0000000』IG帳戶與甲166之IG帳號取得聯
繫，要求甲166再拍1次裸露胸部及下體之猥褻照⽚，惟因甲166前此受騙⽽不從，丙○○竟對甲166接續
恫稱：『我是不想說什麼』、『不過你同學跟⽼師的資訊我都還留著』、『希望你能好好配合』、『希望
你不會後悔』、『不知道如果你同學朋友都看過你⾝體』、『你男友會不會跟你分⼿』、『我傳給你男友
幹嘛哈哈哈』、『當然是傳給你同學啊』、『跟他同學』、『我是建議你好好合作』、『提醒你⼀下』、
『除了你們的同學朋友之外』、『網路應該還有很多⼈有興趣』云云，然甲166雖⼼⽣恐懼，仍不為所動
，丙○○因⽽未得逞。……故核被告上開⾏為，構成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 項以詐術違
反本⼈意願之⽅法使少年⾃⾏拍攝性影像罪及同條例第36條第5項、第3項以脅迫違反本⼈意願之⽅法使
少年⾃⾏拍攝性影像未遂罪……。」

[21]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9條第1項：「無正當理由持有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處⼀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2、3項：「
II 意圖散布、播送、交付或公然陳列⽽持有前項物品者，處六⽉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
百萬元以下罰⾦。
III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分之⼀。販賣前⼆項性影像、與性相關
⽽客觀上⾜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22]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4條：「
I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之姓名、出⽣年⽉⽇、住
居所、學籍或其他⾜資識別⾝分之資訊。
II 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前項⾜資識別被害⼈⾝分之資訊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
III ⾏政及司法機關所公⽰之⽂書，不得揭露⾜資識別被害⼈⾝分之資訊。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
IV 前三項以外之任何⼈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法公開或揭露被害⼈之姓名及其他⾜資識別⾝分之資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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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2條：「
I 偵查及審理中訊問兒童或少年時，應注意其⼈⾝安全，並提供確保其安全之環境與措施，必要時，應採
取適當隔離⽅式為之，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於法庭外為之。
II 於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時，亦同。」

[24]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1條：「性剝削案件之證⼈、被害⼈、檢舉⼈、告發⼈或告訴⼈，除依本
條例規定保護外，經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者，得準⽤證⼈保護法第四條⾄第⼗四條、第⼗五條第⼆項、
第⼆⼗條及第⼆⼗⼀條規定。」
證⼈保護法第11條第4項：「對依本法有保密⾝分必要之證⼈，於偵查或審理中為訊問時，應以蒙⾯、變
聲、變像、視訊傳送或其他適當隔離⽅式為之。於其依法接受對質或詰問時，亦同。」

[25]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9條第1項：「警察及司法⼈員於調查、偵查或審判時，詢（訊）問被害⼈
，應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派社會⼯作⼈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被害⼈於偵查或審理中受詢（訊）問或詰問時，其法定代理
⼈、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親、配偶、家⻑、家屬、醫師、⼼理師、輔導⼈員或社會⼯作⼈員得陪同在場
，並陳述意⾒。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亦同。」

[26]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9條第2項：「被害⼈於前項案件偵查、審判中，已經合法訊問，其陳述明
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得再⾏傳喚。」

[27]

   犯罪被害⼈權益保障法第35條第2項第2⾄4款：「法院就犯刑法第⼆⼗⼋章之⼀，或以性影像犯刑法第
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六條之罪案件之被告許可停⽌羈押時，經審酌⼈權保障及公共利
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依職權或檢察官之聲請，定⼆年以內之相當期間，命被告遵守下列事項：
……
⼆、禁⽌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觀覽被害⼈之性影像。
三、提出或交付被害⼈之性影像。
四、移除或向網際網路平台提供者、網際網路應⽤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刪除已上傳
之被害⼈之性影像。」

[28]

   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29]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6、7項。[30]

   犯罪被害⼈權益保障法第35條第1項第1⾄3款、第2項第1款：「
I 法院就故意犯罪⾏為致死亡、致重傷或性⾃主權遭受侵害案件之被告許可停⽌羈押時，經審酌⼈權保障
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依職權或檢察官之聲請，定⼆年以內之相當期間，命被告遵守下
列事項：
⼀、禁⽌對犯罪被害⼈或其家屬之⾝體或財產實施危害。
⼆、禁⽌對犯罪被害⼈或其家屬為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為。
三、禁⽌無正當理由接近犯罪被害⼈或其家屬之住居所、學校、⼯作場所或其他經常出⼊之特定場所特定
距離。……
II 法院就犯刑法第⼆⼗⼋章之⼀，或以性影像犯刑法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六條之罪
案件之被告許可停⽌羈押時，經審酌⼈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依職權或檢察官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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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裸照，私密照，⾃拍，兒少性剝削，性影像處理中⼼

聲請，定⼆年以內之相當期間，命被告遵守下列事項：
⼀、前項第⼀款⾄第三款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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